
福大阳光 院 字〔2013〕2号
福州大学阳光学院车辆使用管理规定

各系、部：
为规范车辆使用管理，最大限度发挥车辆使用效益,坚持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主、单位车辆为辅的原则,以适应学院公务用车需求,现对我院车辆使用管理做如下规定：

一、公务用车使用范围（限定福州五区以内）：

1. 学院组织参加的会议、活动用车；
2. 学院的外事活动和来宾用车；
3. 学院组织的教学活动用车；

4. 学院组织学生参加重要活动的用车；

5. 涉及现金业务的公务用车；
6. 处理突发事件；
7. 校内师生员工紧急事项必须派车的。
二、公务用车申请程序：

1．申请人填写《福州大学阳光学院车辆使用申请表》（可在学院网站“服务指南”栏目处下载），经由本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学院办公室审批。

2．申请人将获批后的公务用车申请表交付车队，由车队做出行车安排。

3．《福州大学阳光学院车辆使用申请表》一式三联，一份交由车队；一份交由行车司机；一份办公室存底。

4．办公室工作人员公务用车由部门领导及分管领导签署意见。

5. 特殊情况用车由学院领导审批。

附件1：福州大学阳光学院车辆使用申请表
附件2：福州大学阳光学院班车时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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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福州大学阳光学院车辆使用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	用途
	

	出发地
	
	目的地
	
	乘员总数
	

	用车日期
	
	发车时间
	
	返回时间
	

	随车教师
	
	联系电话
	

	部门领导审批
	

	办公室审批
	

	院领导意见
	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附件2：
福州大学阳光学院班车时刻表

	发车时间
	线   路
	司机
	联 系 电 话

	7:00

17:40
	福大东门       学院
 学院       福大东门
	陈敏
	13960827280

	6:53

17:40
	（金山线）花溪路口      学院
（金山线）学院      花溪路口
	潘武
	13809509176

	7:05

17:40
	（师大线）上渡站      学院
（师大线）学院     上渡站
	林勇
	13515000117

	6:40

17:40
	（市区线）华林四桥      学院
（市区线）学院      华林四桥
	杨敏东
	13599395227

	7:00

17:40
	（福马线）福新路阳光城       学院
（福马线）学院     福新路阳光城
	陈晓东
	13960703368

	6:38

17:40
	（二环线）省体门口       学院
（二环线）学院      省体门口
	林凯
	13705951239

	9:00
	福大东门       学院
	赵祥
	13675062585

	9:45
	学院       二环沿线
	林凯
	13705951239

	12:10
	学院       师大
学院       福大、二环
	陈晓东
潘武
	13960703368

13809509176

	12:40
	大学城      学院
	任春生
	13515016449

	12:50
	市区       学院
	杨敏东
	13599395227

	13:00
	福大东门      学院
	林凯
	13705951239

	15:45
	学院      福大东门      
	林勇
	13515000117

	16:30
	福大东门      学院
	林勇
	135150001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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